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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许可项目：饲料生产；饲料添加剂生产；粮食收购；动物饲养（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畜牧渔业饲料销售；饲料添加剂销售；蔬菜种植；薯类
种植；豆类种植；谷物种植；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货物进出口（以上经营范围种植限区外分支机构经营）（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饲料加工和销售、生猪养殖和销售、生猪屠宰、生鲜猪肉食品销
售

所属行业：畜牧业
董事会秘书：蒋宏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持股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情况如

下：
1、董事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何祖训 董事长 2019.3.12-2022.3.11
何乔关 董事 2019.3.12-2022.3.11
张晓东 董事 2019.3.12-2022.3.11
陈 俭 董事 2019.3.12-2022.3.11
黄 松 独立董事 2019.4.29-2022.3.11
田 俊 独立董事 2020.1.2-2022.3.11
龙 超 独立董事 2019.4.29-2022.3.11

2、监事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钟 庆 监事会主席 2019.3.12-2022.3.11
舒 猛 监事 2020.2.27-2022.3.11
刘岳峰 监事 2020.4.29-2022.3.11

3、高级管理人员
姓 名 职 务 任 期

何祖训 总经理 2019.3.18-2022.3.17
何乔关 副总经理 2019.3.18-2022.3.17
张晓东 副总经理 2019.3.18-2022.3.17
蒋 宏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2019.3.18-2022.3.17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情况

姓 名
2020年12月31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持股数量（万
股） 比例（%） 持股数量（万

股）
比例
（%）

持股数量（万
股） 比例（%）

直接持股
何祖训 20, 078.20 55.74 20, 078.20 55.74 5, 949.45 57.47
何乔关 4, 633.43 12.86 4, 633.43 12.86 1, 372.95 13.26

间接持股
何祖训 2, 895.58 8.04 2, 895.58 8.04 852.00 8.23
何乔关 627.71 1.74 627.71 1.74 186.00 1.80
张晓东 81.00 0.22 81.00 0.22 24.00 0.23
蒋 宏 60.75 0.17 60.75 0.17 18.00 0.17
舒 猛 40.50 0.11 40.50 0.11 12.00 0.12

直接持股与间接持股合计
何祖训 22, 973.78 63.78 22, 973.78 63.78 6, 801.45 65.70
何乔关 5, 261.14 14.60 5, 261.14 14.60 1, 558.95 15.06
张晓东 81.00 0.22 81.00 0.22 24.00 0.23
蒋 宏 60.75 0.17 60.75 0.17 18.00 0.17
舒 猛 40.50 0.11 40.50 0.11 12.00 0.12

以上人员已承诺：本人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
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本次发行前何祖训直接持有神农集团55.74%的股份，本次发行后何祖训直

接持有神农集团50.17%的股份，为发行人的控股股东。
何祖训、何乔关、何月斌、何宝见为同胞兄弟姐妹，本次发行前何祖训、何乔

关、何月斌、何宝见兄妹合计控制发行人97.00%的股份，本次发行后合计控制发
行人87.30%的股份；何祖训报告期内及目前均担任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何乔
关报告期内及目前均担任发行人董事、副总经理，对公司经营决策有重大影响；
此外，何祖训、何乔关、何月斌、何宝见于2016年4月18日签订《一致行动协议》，
同意一致行使公司股东权利（包括表决权和提案权）、董事权利（包括表决权和
提案权）、正道投资合伙人权利，并在其他对公司具有控制或重大影响的事项中
一致行动。 基于上述，何祖训、何乔关、何月斌、何宝见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何祖训，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53222819651028****，

住址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万宏路*******。
何乔关，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53010319690710****，

住址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龙华路********。
何月斌，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53222819740205****，

住址为：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白龙路********。
何宝见，中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身份证号码为：53222819630220****，

住址为：云南省曲靖市陆良县********。
四、公司股东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36,019.9012万股，本次发行4,003.00万股新股，

本次发行的股本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00%。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公开发行新
股，不涉及公司股东公开发售股份。 公司发行后股本总额为40,022.9012万股。

发行人本次发行前后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股权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限售条件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万股）

持股比例
（%）

一、有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何祖训 自然人股 20078.2039 55.7420 20078.2039 50.1668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何乔关 自然人股 4633.4317 12.8635 4633.4317 11.577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何月斌 自然人股 3088.9544 8.5757 3088.9544 7.718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何宝见 自然人股 3088.9544 8.5757 3088.9544 7.7180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云南正道投资发展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有限
合伙） 4049.7600 11.2431 4049.7600 10.1186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36个月

深圳市领誉基石股
权 投 资 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伙）

其他 （有限
合伙） 1080.5968 3.0000 1080.5968 2.6999 自上市之日起锁

定12个月

二、无限售条件A股流通股
社会公众股 - - - 4003.0000 10.0018 无限售条件

合 计 36019.9012 100.0000 40022.9012 100.0000

（二）本次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上市前的股东户数共47,970户，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1 何祖训 20, 078.20 50.17
2 何乔关 4, 633.43 11.58
3 云南正道投资发展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 049.76 10.12
4 何月斌 3, 088.95 7.72
5 何宝见 3, 088.95 7.72

6 深圳市领誉基石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 080.60 2.70

7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7.53 0.04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50 0.00

9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
划－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43 0.00

10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0.43 0.00

合计 36, 038.79 90.05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4,003.00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10%，公司股东不公开发售

股份
二、发行价格：56.08元/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

四、发行方式：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

“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400.3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0.00%；

网上发行数量为3,602.7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90.00%。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

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为175,276股，由主承销商包销，包销比例为0.44%。

五、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224,488.24万元，全部为发行新股募集资金金额。天

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有限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
行了审验，并于2021年5月25日出具了天健验〔2021〕1-27号验资报告。

六、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单位：万元
项目 发行费用

保荐及承销费用 13, 469.29
审计费用 830.00
律师费用 470.00
信息披露费用 460.00
发行上市手续费及材料制作费 115.51

发行费用合计 15, 344.80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每股发行费用：3.83元（按本次发行费用总额除
以发行股数计算）。

七、募集资金净额：209,143.44万元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10.87元（按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加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发行后每股收益：2.84元（按2020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十、发行市盈率：19.76倍（按每股发行价除以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天健所接受公司委托，对公司的财务报表，包括截至2018年12月31日、2019

年12月31日和2020年12月31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18年度、2019年
度和2020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
司所有者权益变动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2021〕1-25号”标准无保留
意见的《审计报告》。

相关财务会计信息已在公告的招股说明书、 招股意向书附录中详细披露，
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招股意向书附录，本上市公告
书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
发行人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2020年12月31日，自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至

上市公告书签署日之间，发行人经营状况良好，主营业务、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
变化，管理层及主要核心业务人员保持稳定，未出现对发行人生产经营能力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

生猪及猪肉市场价格变动的风险是整个生猪生产行业的系统风险，对任何
一家生猪生产者来讲都是客观存在、不可控制的外部风险。 近期生猪及猪肉市
场价格呈现波动下行趋势，如果未来生猪及猪肉价格持续下跌，将会对公司的
业绩产生较大影响，甚至产生亏损。

三、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财

务报表（未经审计），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另行披露2021
年第一季度报表，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2021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2021年3月31日 2020年12月31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148, 324.23 139, 596.67 6.25
流动负债（万元） 44, 606.32 52, 868.99 -15.63
总资产（万元） 310, 663.46 287, 549.10 8.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万
元） 257, 392.46 225, 954.30 13.9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股） 7.15 6.27 13.91

项目 2021年1-3月 2020年1-3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总收入（万元） 86, 280.11 64, 893.10 32.96
营业利润（万元） 32, 235.56 34, 505.52 -6.58
利润总额（万元） 31, 800.61 34, 248.52 -7.1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31, 438.16 34, 116.63 -7.8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万元） 31, 350.37 34, 272.88 -8.5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87 0.95 -7.8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87 0.95 -8.5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3.01 24.50 -11.4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净资产收
益率（%） 12.97 24.62 -11.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万
元） -4, 371.56 20, 203.32 -121.64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0.12 0.54 -121.64

注：净资产收益率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资产收益率两个指标的本报
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为两期数的差值。

截至2021年3月31日， 公司总资产310,663.46万元， 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8.04%；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257,392.46万元， 比上年度期末增加
13.91%；公司资产总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整体未发生重大变化。

2021年1-3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6,280.11万元，同比增长32.96%；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31,350.37万元， 同比下降8.53%。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生猪养殖规模扩大，出栏量有所增加，但同期生猪销售价
格较去年同期有所下降，造成毛利率有所下滑。

2021年1-3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4,371.56万元，较上
年同期下降121.64%。 2021年第一季度，公司出于战略储备的需要，预付了较多
玉米、小麦等饲料原料款，导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同比增加较多。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未发生导致公司经营业绩
异常波动的重大不利因素，公司业务模式、主要业务开展情况、竞争趋势、税收
政策等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整体经营情况良好，未出现对持续经营能力
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相关因素。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要求，本

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订《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该等协议对公司、保荐机构及开户银行
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了详细约定。

（一）募集资金专户的开设情况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设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开户人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

国家旅游度假区支行 24029501040024519

云南神农陆良猪业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
分行 78080078801300001039

云南神农陆良猪业有限公司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滇池
国家旅游度假区支行 24029501040024527

云南神农集团石林畜牧有限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岔街支行
支行 120871905010000001119

曲靖市沾益区神农猪业发展有限
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岔街支行
支行 120871905010000001176

曲靖市沾益区神农猪业发展有限
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岔街支行
支行 120871905010000001168

武定神农猪业发展有限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岔街支行
支行 120871905010000001143

武定神农猪业发展有限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岔街支行
支行 120871905010000001135

广西大新神农牧业有限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岔街支行
支行 120871905010000001127

云南神农曲靖食品有限公司 富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岔街支行
支行 120871905010000001150

（二）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及募投项目实施子公司简称为“甲方”，开户银行简称为“乙方”，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为“丙方”。
1、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

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2、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人，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

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丙方承诺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甲方募集资金管
理事项履行保荐职责，进行持续督导工作。

丙方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 甲方和乙方应当
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每半年度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时检查专户存
储情况。

3、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卢戈、仓勇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
料。

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
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甲方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
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4、乙方按月（每月10日前）向甲方出具真实、准确、完整的专户对账单，并抄
送给丙方。

5、 甲方1次或12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支取的金额超过5,000万元且达到发
行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以下简称“募集资金净额”）的20%的，

甲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6、 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

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
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7、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甲方出具对账单，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调查专户
情形的，甲方可以主动或在丙方的要求下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
户。

8、丙方发现甲方、乙方未按约定履行本协议的，应当在知悉有关事实后及
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

9、本协议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

有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一）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的进展情况正常；
（二）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除与正常业务经营相关的采购、销售、借款等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

立其他对本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四）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
（五）本公司未发生重大投资；
（六）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七）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八）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九）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十）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十一）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十二）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主要内容无

异常；
（十三）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峰
住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86号
电话：010-59013989
传真：010-59013800
保荐代表人：卢戈、仓勇
项目协办人：王美芹
项目经办人：苑亚朝、周康、孙滕强、郭佳鑫、孙健恒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股票上市条件。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同意推荐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云南神农农业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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